
 蕉城公安分局警务辅助人员招收审批表

填表时间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政治

面貌
	
	一

寸

彩

照

	民族
	
	籍贯
	
	学历
	
	学　位
	
	

	何时何地毕业于何学校何类别
	
	

	身高
	
	手机号码
	
	是否为退伍军人
	
	

	户籍地址
	
	

	主要简历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学校或单位学习或工作、任何职务
	

	家庭主要成员

及社会关系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笔试

成绩
	
	面试

成绩
	
	体能

成绩
	
	平均

成绩
	
	考核人
	

	政审项目
	有或无

	1、本人有无受过刑事处罚、治安管理处罚及有无犯罪嫌疑，至今尚未查清的情形；
	

	2、本人有无较为严重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；
	

	3、本人有无因违纪违规被开除辞退解聘的；
	

	4、家庭成员或近亲属被判刑事处罚或正在服刑期的；
	

	5、本人或家庭成员、近亲属有无参加非法组织、邪教组织或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；
	

	6、三代直系血亲有无精神病史；
	

	7、有无其他不适合从事警务辅助工作的。
	

	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意见
	民警签名（单位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
	用人单位审核

意见


	负责人签名（单位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督审大队审核  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（单位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政保大队审核  意见

	负责人签名（单位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政工部门审核  意见


	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分管领导审批  意见


	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1、本表一式一份，请用篮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字迹要端正。

2、本表仅供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辅警人员招收审核使用。

3、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4份）、婚育证明、征信证明、无违法违纪证明、体检报告、1寸照片4张、建行卡复印件1张、毕业证复印件1张。

